
浓浓烟烟飘飘过过，，教教练练车车撞撞翻翻逆逆行行三三轮轮
三轮车驾驶员不幸身亡，肇事女学员刚过了科目二

枣枣庄庄一一政政府府网网站站一一年年更更新新俩俩动动态态
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网站上好多栏目开“天窗”

本报枣庄12月18日讯（记
者 李泳君） 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通报了全国政府网站
第一次普查结果，421个被抽
查网站因问题严重、整改不到
位等原因被通报，枣庄市“枣
庄仲裁委员会”网上榜。

枣庄市“枣庄仲裁委员
会”网是山东21个不合格网站
之一。16日，记者查询“枣庄仲
裁委员会”网站发现，网站最
近一次的更新是在2015年10
月19日发布的《仲裁协议效力
的确认》，而在网站显著位置
的工作动态、通告通知中，仅
有2篇文章是2015年更新的，
其余很多内容都是2014年甚
至更早的新闻，而合同文本栏
目直接开了“天窗”。

其中，一条更新于8月12
日，名称为“全省仲裁会议在
济宁召开”，另一篇为“枣庄仲
裁事业二十年发展综述”更新
于9月1日，仅此两篇。2014年
该网站就更新了三篇，分别为
2014年1月9日两篇和2014年4
月18日一篇。

记者发现，枣庄多个单位
的网站更新情况均不乐观，有
些单位甚至没有开设本单位
的网站。“很多政府单位所用
的域名是有偿使用的，费用一
般一年交一次，上次交费时间
是去年12月，不知为何还没到
一年就显示域名到期，不能正
常登录了。”此前枣庄一家单
位网站一直没更新，熟悉其中
缘由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撞断高速路护栏

半挂车翻入沟里

烟台第一阶梯气价

每立方拟涨两毛八

本报烟台12月18日讯（记者
王永军） 18日，烟台市区居民用

管道天然气实行阶梯价格制度及调
整销售价格听证会举行。针对提出
的听证方案，第一阶梯气价每立方
米拟涨0 . 28元。烟台市物价局将综
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确定价格
调整方案，报烟台市政府同意后公
布。

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要求，
2015年底前所有已通气城市均应建
立起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烟台现行市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
格是2005年9月制定的，价格为2 . 40

元/立方米，已经执行了10年多。
烟台市物价局提出的听证方案

为一、二、三档气价按照1:1 . 2:1 . 5的
比例确定；第一阶梯年用气量为216

立方米（含）以内，居民用户覆盖率
为88 . 4%，价格由现行2 . 40元/立方
米调整为2 . 68元/立方米。

第二阶梯年用气量为216-336

立方米（含），居民用户覆盖率为
97 . 7%，价格为3 . 22元/立方米；第三
阶梯年用气量为336立方米以上，价
格为4 . 02元/立方米。

本报潍坊12月18日讯（记者
王琳） 17日清晨，一辆满载磷酸肥
的半挂车沿青银高速公路由西向东
行驶至青州段时，由于驾驶员操作
失误，半挂车先撞上了道路右侧的
护栏，随后整个车身翻入了路边沟
内，30多吨袋装磷酸肥全部掉落出
来。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
伤亡。

“在半挂车所处的位置上方，
有三十多米护栏被撞倒，车就是
从护栏破损处翻落下去的。”处理
事故的路政人员说，从现场撞击
情况看，事故发生时半挂车的车
速比较快，撞击力度很大。驾驶室
里共有三人，都没有严重的伤情。
据司机描述，事故是由于他比较
劳累操作失误造成的，不过具体
事故原因还有待交警部门作进一
步认定。

路政人员说，半挂车受损严重，
已经不能正常行驶，需要用吊车将
其吊装到清障车上，随后拖离高速
路面。“半挂车拉着的袋装货物是磷
酸肥，有30多吨重，据驾驶员说是打
算拉到潍坊。”路政人员说，在救援
半挂车之前，他们首先协助司机将
这些货物倒装到另外一辆半挂车
上，然后路政人员调来了一辆大型
吊车和清障车，将半挂车吊装到清
障车上后，将其拖离高速路面。大约
两个小时后，救援完毕，路面交通恢
复畅通。

商河地税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济南12月18日讯 今年以
来，商河县地税局积极创新纳税服
务模式，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建立诚
信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今年1至10月份，全局累
计组织各项收入49497万元。其中，
县级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7566万元，
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70 . 05%，同比增收1400万元，增长
3 . 03%。 （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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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三轮车上的一
对母子，一名在教练指导
下练车的女学员，本是没
有什么关系的4个人，却
因为电动三轮逆行以及
道路旁焚烧树叶制造的
浓烟，酿成了一起交通事
故。教练车与三轮车撞在
一起，致三轮车驾驶员当
场身亡，坐在车上的三轮
车驾驶员的老母亲也因
骨折住进了医院。

本报记者 张泰来

以案说法

学员仍可学车，教练员需要担责
尚未取得驾驶证的准驾

驶员驾驶教练车出事故是否
承担责任？事故处理完毕后，
韩某能否继续学车呢？就此，
记者采访了济南市车管所业
务受理科科长毕于波。

毕于波介绍，对于学员开
车出事故的责任认定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明文规
定：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
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学员

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
故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具体到该起事故中，一旦
交警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只要
教练车一方承担事故责任，不
论承担的是主要责任还是次
要责任，或是同等责任，承担
的主体都是教练员张某，而不
是学员韩某。“也就是说，事故
责任的承担人与学员没有关
系。”毕于波说。

至于韩某能否继续学车
的问题，毕于波介绍从目前公
安部有关条令规定来看，韩某
继续学车参加考试的权利不
会受到限制，她依然可以继续
学车、考试。

“当然了，如果这名女学
员因为遭遇这次意外事故后，
留下阴影主动放弃考试就另
当别论了，但她依然有继续考
试的权利，只要她愿意就可以
继续参加考试取得驾照。”毕

于波说。
此外，毕于波介绍，根据

现行法规，教练员张某的教练
资格是否会受事故影响，要看
教练车一方在事故中承担的
责任，如果承担主要责任涉嫌
交通肇事罪，其教练资格将很
难保留。如果教练车一方负同
等以下责任，不涉及交通肇事
罪的话则不会受影响，可以继
续从事教练职业。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教练车撞翻三轮车，
致三轮车驾驶员身亡。

历城交警供图

“枣庄仲裁委员会”网站一年只更新了两篇工作动态。

正在练科目三，

女学员路上出车祸

12月15日下午1点43分左
右，济南历城交警大队指挥中
心接到了一名驾校教练员打
来的报警电话：一个女学员驾
驶教练车跟一辆电动三轮车
发生了事故，挺严重，地点在
历城区温泉路刘公河东岸南
北路上。

接警后，历城交警大队交
通肇事处理中队民警赶到了
现场，此时，急救人员也已赶
到现场，但遗憾的是，由于伤
势过重，三轮车的驾驶员张先
生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而坐
在三轮车上的驾驶员母亲也
多处骨折，被送往医院。

“绿色三轮侧翻在地，车
厢跟车头基本分离，教练车的

车头左侧也受损严重，前挡风
玻璃破碎。”参与事故处理的
民警王玉库说，他们随即对现
场进行了勘查，并对肇事教练
车驾驶员进行了询问。

据了解，事故中身亡的张
先生40岁左右，家就在附近村
庄，之前曾做过大货司机，后
来与妻子离异，孩子判给妻
子，跟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事故发生后，张先生的
哥哥也赶到了现场，上午，张
先 生 还 带 着 母 亲 到 了 哥 哥
家，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却阴
阳两隔，眼前的事实让人难
以接受。

肇事教练车驾驶员称，她
正在练科目三，事发时她的车
速并不快，“只有30到40公里
之间”，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路
旁有人焚烧树叶，突然飘过来
的浓烟挡住了视线。

女学员称车速不快

当时被烟挡住视线

经询问，肇事的驾驶员姓
韩，是一家驾校的学员，最近
刚通过了驾照科目二场地考
试，事发时正在教练指导下进
行科三练习。

“刚从另一名学员手里接
过车不久，还没开出多远。”坐
在教练车副驾驶座的教练员
张某说，当时车上除韩某外，
还有两名学员。

张某说，韩某接过教练
车后，沿温泉路刘公河东岸
南北路上由南向北行驶，他
坐在副驾驶座上指导。在驶
至事发路段时，由于路边有
人焚烧树叶，一阵阵浓烟飘
来，模糊了驾驶员的视线。

“当时不是一股烟，是好

几股，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就让学员减速减挡，她也减
了。”张某说，可是等教练车驶
出了浓烟，却发现一辆电动三
轮逆行出现在前面。

韩某自己也一再向交警
表示，她是在练车，很小心，速
度一直不快，出了烟雾区才突
然发现三轮车迎面开来，想躲
来不及了。惨剧在一瞬间发
生，三轮车与教练车迎面撞在
了一起。

事故发生后，历城交警依
法提取了肇事司机韩某和教
练员张某的血液样本检测酒
精含量，对于车速等其他具
体细节，交警还在作进一步
的调查鉴定。可以明确的是，
事发时，张先生驾驶的绿色
电动三轮逆向行驶。对于事故
的具体责任，交警还没有作出
明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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